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會

2024年12月6日



家長會程序
Ø 歡迎

Ø 校長致辭

Ø 選校策略
(主講:觀塘官立中學 葉麗紅校長)

Ø 自行分配中一學位辦法

Ø 答問時段



參加資格

u香港居民

u就讀於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的小學

u從未獲派中一學位



中學學位分配主要階段

※ 自行分配學位(1/2025)

※統一派位(4/2025)



學位的百分比
重讀生學位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n切勿向多於兩所參加派位的中學遞交申請，否則

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機會將被取消

n申請的中學不受地區限制

n家長應對學校作全面的考慮，例如學校的辦學理
念、傳統特色、宗教、收生準則及比重、班級結
構、發展和運作等。此外，家長亦要考慮子女的
能力、性向及興趣，從而作出適當的選擇

n 各中學於同一期間接受申請。

(2025年1月2日至2025年1月16日)

家長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u根據訂定的收生準則及比重，自行錄取學生

u準則必須公平、公正、公開及合乎教育原則

u學校可設面試，但不設筆試，包括以電腦或
問卷等形式去考核學生的學科知識

中學



微調中學教學語言(2009-2010開始)

類別 必要條件 特色

中文班 /
除英文科外，總課時之
25%可以英語授課(可化
時為科，上限為兩科)。

英文班
只適用於班
別內有85%或
以上能以英
語學習的學
生

除必須以中文或普通話
教授 之科目外，全以英
語授課。

彈性班
除英文科外，可自決部
份科目用英語授課。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教育局由2023年起分階段將中一入學申請全面電子化。如家長

已登記成為「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用戶並以「智方便+」 綁定

帳戶，除紙本申請表外，他們亦可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

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a) 以紙本遞交申請 (b) 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申請

*有關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樣本）

每名學生獲發兩份申請表（只適用於申請參加
派位中學；不適用於申請非參加派位中學）

(a) 以紙本遞交申請(於6/12派發)



教育局
存根

學校
存根

選校
次序

n每份申請表共分為四聯，各聯均已預印學生的資料

n家長應根據選校意願，在申請表的各存根上，填上申請中學名稱

聖若翰中學 聖若翰中學 聖若翰中學
聖若翰中學

家長
存根

n 遞交方法: 必須在申請日期內親自遞交(不接受郵寄)

n 在遞交申請時，家長應撕下及保留印有選校次序的第四聯

(家長勿向中學申明選校次序)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樣本)



聖若翰中學 聖若翰中學 聖若翰中學

申請表一經遞交，不可撤回、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

聖若翰

中 學
聖若翰
中 學1 0 1 1 0 1 1 0 1

聖若翰
中 學

取
回

n 家長應把申請表其餘三個相聯部分(保持完整)，連同中學所需文件，

親身交往申請中學；請出示學生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以便中學查閱

n 如確定申請表的資料正確無誤，中學應在各存根上，蓋上學校編號及

校印(能清晰顯示學校名稱)並取回家長存根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樣本)



登記「智方便+」

登記地點 服務時間

藍田公共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開放時間

鯉魚門廣場地下低層 上午9:00 - 晚上10:00

寶達商場2樓 上午9:00 - 凌晨12:00

觀塘牌照事務處 上午9:00 - 下午2:00 及下午3:00 - 下午5:00

九龍灣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9:30  - 下午 5:00
星期六 上午9:30  - 下午 1:00觀塘郵政局

藍田郵政局

牛頭角郵政局

秀茅坪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9:30  - 下午 4:30
星期六 上午9:30  - 下午 1:00順利郵政局

油塘郵政局

(b) 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申請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
spa/general-info/SSPA_ePlatform_Parents_Guide.html

教育局

「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家長指南

建立帳戶及登入程序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SSPA_ePlatform_Parents_Guide.html


u 如家長已登記成為「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用戶並以「智方便+」綁定
帳戶，除紙本申請表外，他們亦可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
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u 家長以「智方便+」登入「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後，選擇「現在
申請」，以進入「自行分配學位」的頁面

(b) 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申請

*有關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u根據選校意願選取擬申請中學的選校次序（即選校次序1或選校次序2）

u選擇／輸入「申請中學名稱」

u填寫學校所需的聯絡資料，包括郵寄地址、聯絡電話及電郵地址

u上載學生身份證明文件（必須上載），供申請中學查閱

u按申請中學所需文件的類別（例如已填妥的校本申請表、成績表副本
和證書及獎狀）將文件上載至相關的資料夾

u選擇／輸入「申請中學名稱」

*有關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u確認所選的「申請中學名稱」、選校次序及上載文件正確無誤

u確認已閱讀《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注意事項》，並明白教
育局及申請中學的相關《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u確認以「智方便+」進行數碼簽署

u以「智方便+」進行數碼簽署後，選擇「確認及提交申請」，
然後再選擇「是」以完成申請程序

*有關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u查看該選校意願的申請狀況是否顯示為「已提交」及查收
由電子平台發出的確認電郵

u重複上述的程序以遞交另一個選校次序的申請



u家長切勿同時經電子平台和以紙本申請表為同一名子女遞交重
複申請

u若家長重複遞交申請（即同時以紙本申請表及透過「中一派
位電子平台」向同一所中學遞交載有相同申請編號的申請），
該申請只會當作一個申請處理，所以重複申請並不會增加獲
派該校的機會

只會當作一個申請
處理

遞交申請注意事項

*有關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u家長切勿分別以紙本申請表及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向兩所
不同的中學遞交載有相同申請編號的申請，否則子女獲自行分配
學位的機會將會作廢

獲自行分配
學位的機會
將被取消

遞交申請注意事項

u家長請留意，無論有關申請是以紙本還是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
台」遞交，申請一經遞交，便不可撤回、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

u為有效處理眾多申請，「中一派位電子平台」每次登入後的使用
時限為30分鐘。請在30分鐘內完成申請程序。如有需要，家長可
善用「儲存為草稿」的功能，在下次登入時繼續編輯有關申請

*有關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取錄準則

學校須公布收生準則，一般學校錄取準則
包括下列各項(各校之準則不盡相同)：

i) 學業成績＜中學多參考教育局提供之
「申請學生成績次第名單」＞

ii) 面試成績＜部份學校採取小組討論形式＞
iii) 課外活動的表現
iv) 操行



1.小四至小六成績表(正及影印本)

3.課外活動紀錄及/或獲獎証書(正及副本)
4.報名費(約$10－20)
5.回郵信封一個(貼上郵票)
6.教育局發出之小六學生資料表
☺各項資料必須與學生身份証吻合

2.香港身份証

遞交「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時應帶
備的文件(視乎各校之要求)

☺小心保存申請表，遺失需繳付125元補領



有關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通知安排

u參加派位中學在完成處理自行分配學位的申
請後，須於2025年3月31日透過書面及電話通
知正取學生家長其子女已獲學校納入其自行
分配學位正取學生名單

u通知安排不包括備取及落選學生

u獲通知家長毋須就有關通知作出回應

u如家長已登記成為「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用
戶，亦可於同日上午10時起透過電子平台查
閱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通知



通知書範本

（家長姓名） 先生／女士：

有關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謝謝 貴子弟 （學生姓名） 申請本校於 2025 年度中學學位
分配辦法的自行分配學位（ 2025 年9月入讀中一）。本校已完成所有自
行分配學位申請的甄選工作。現通知 閣下該生已成功申請本校的自行分

配學位，因而獲納入本校的《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名單》。請注意，此

通知並不一定等同中一派位的最終派位結果，學生最終獲派的學校將於7
月 8日與統一派位結果一併公布。家長毋須回覆本函。

如有疑問，可致電 （學校查詢電話號碼） 與本校職員

（或指定職員／教師姓名）聯絡。

（學校名稱） 校長

（校長姓名） 謹啟

年___月___日



n 有關安排屬行政措施，現行中學學位分配辦
法機制並無改變

u家長毋須向參加派位中學申明選校意願

u申請一經遞交，不可撤回、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

u所有獲派自行分配學位的學生均不會在統一派位
階段獲派學位



n 教育局會按中學提交的名單，於4月初向每
所參加派位小學發放該小學獲通知為正取
學生的名單

(名單不會包括相關中學的名稱及學生獲一所或兩所學校通知為正取學生)

n 所有學生會如常於7月初獲通知中學學位分
配辦法下的派位結果



不參加派位的直接資助計劃中學
(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學生亦可以同時申請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u收生安排

不受時間及區域所限

按校本安排錄取學生

u學生申請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數目

沒有限制



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u如學生家長確認接受其中一所非參加派位
直資中學的學位

•簽妥《家長承諾書》

•遞交《小六學生資料表》正本

放棄其他政府資助中一學位
（即透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獲分配中一學位）



u如同時獲參加派位中學通知為正取學生及獲非參
加派位直資中學並獲錄取，家長可於2025年4月8
日或之前，決定是否保留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的學位

u如有關家長決定保留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的學
位，則毋需回覆有關參加派位中學是否接受學位
，子女會按現行機制最終獲派該非參加派位直資
中學

u有關正取學生的自行分配學位會被取消



u如有關家長決定放棄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
學的學位，須於2025年4月8日或之前通知非
參加派位直資中學，及取回《家長承諾書》
和《小六學生資料表》的正本

u其子女會按現行機制最終獲派參加派位中
學的自行分配學位



u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可於4月底前按學校候
補名單錄取其他學生以填補空缺

u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須於2025年4月底完成
所有收生程序，將《錄取的參加派位學生
名單》及《家長承諾書》副本交回教育局



獲通知正取學生的家長

家長

獲通知
為正取
學生

X沒有獲非參加派
位直資中學錄取

ü獲非參加派位
直資中學錄取

毋須
作出回應

決定是否保
留非參加派
位直資中學
的學位



獲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家長

決定是否保

留非參加派

位直資中學

的學位 決定保留

非參加派位直

資中學的學位

收到通知後約5個工作天內
（2025年4月8日或之前）
è通知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毋須
回覆有關參加派位直

資中學是否接受學位

決定保留

自行分配學位

自行分配
學位

è取消

è取回《家長承諾書》和

《小六學生資料表》的正本



獲通知安排下可能出現的情況



跨網派位申請
u若因特殊原因，學生有實際需要更改學校網，家長須於2024

年12月中旬或2025年2月末連同有關證明文件，經子女就讀
小學向教育局申請

u如學生獲准跨網派位，便會在獲批的新學校網參加統一派位
乙部的學位分配

u如家長已登記成為「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用戶並以「智方便+
」綁定帳戶，除紙本申請表外，他們亦可透過「中一派位電
子平台」遞交跨網派位申請

(b)以紙本遞交申請

(a) 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申請



*有關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a) 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申請

u如家長已登記成為「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用戶並以「智方便+
」綁定帳戶，除紙本申請表外，他們亦可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
台」遞交跨網派位申請

u家長以「智方便+」登入後，在左方選擇「跨網派位申請」，
並按「現在申請」進入「申請跨網派位」頁面



u填寫申請人資料
u填寫申請表及上載證明文件

1.申請跨網派位的原因
2.學生於升讀中一時的居住地址
3.申請轉往的地區（統一派位）

u是否取消之前向中學提交的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u上載證明文件（必須上載）



u填寫申請表及上載證明文件

是否取消之前向中學提交的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如需替子女取消之前向中學提交的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請輸入/選擇自行分配學位的中學名稱，勾選需取消

的自行分配學位）

u上載向有關中學取消自行分配學位的信件副本



u核對申請資料，並以「智方便+」進行數碼簽署

u查看申請狀況是否顯示為「已提交」及查收由電子平台發出的確認電郵

*有關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b) 以紙本遞交申請

u填妥紙本申請表後，家長必須夾附有關證明文件的副本
u家長亦須向子女就讀小學出示有關證明文件的正本，以供學校
核對



u家長切勿同時經電子平台和以紙本方式遞交重複申請

u跨網派位申請如獲批准，便不能作任何修改

u獲教育局認可的香港居住地址證明文件包括已蓋釐印的租約、徵
收差餉及／或地租通知書、公屋租約／租用證及租咭、住宅固網
電話收費單，以及各公用事業機構，如煤氣及電力公司以及水務
署發出的單據等。其他文件如銀行結算單及流動電話費帳單將不
獲接納

u香港居住地址證明文件上必須載列家長或監護人（亦即繳納人）
的姓名及地址

u為有效處理眾多申請，「中一派位電子平台」每次登入後的使用
時限為30分鐘。請在30分鐘內完成申請程序。如有需要，家長可
善用「儲存為草稿」的功能，在下次登入時繼續編輯有關申請

遞交申請注意事項



獲通知正取學生的家長

u於4月獲發《中一派位選擇 學校表格》及統一派

位階段選校名單

ü 家長毋須填寫選校資料
ü 只須在選校表格上剔選對
應項目、劃去選校部分及
填妥聯絡資料後簽署



未獲通知正取學生的家長

u須於4月統一派位階段填寫

《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 》

以便子女參加統一派位



温馨提示
u 遞交「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意向表

2024年12月11日(星期三)

u 遞交獲推薦教區中學學生報名表

待定

u第一批跨網通告(2024年12月11日派發)

u第二批跨網通告(2025年2月派發)

u完成建立「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家長帳戶

2024年11月15日(星期三)(如適用)



問卷調查



謝 謝 ！


